
南華大學 114 年度書卷獎學金申請表 
填表日期：114年 9月   日 

申 請 學 生    學    號  聯絡電話  

就 讀 系 所  年級  班別  修 業 別 □日間部□進修部 

學 業 成 績 113學年度平均成績       分(取至小數點第 2位) 

班 排 名 113學年度平均成績排名      ；班級人數     ；占全班前      %(必填寫) 

操 行 成 績 113學年度操行平均成績      分 

合乎最低修業

學分及不及格

科目 

113學年 1學期總修學分(不含抵免)      分，不及格學分     分 

113學年 2學期總修學分(不含抵免)      分，不及格學分     分 

 

 ※以下由初審單位(系所)確實勾選暨核章: 

審 核 資 料 
請繳附下列證件，並打ˇ依序排列： 

1、□本申請表正本 2、□113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 3、□帳戶封面影本 

審核評比結果 □入選 □未入選 

入 選 原 因 □學業成績 □擔任幹部 □參與系務 □熱心服務(可複選) 

未 入 選 原 因 □成績未達標準 □資格不符 □額滿 □其他          

系助理 單位主管 一級主管 

   

 

※以下由彙辦單位確實勾選暨核章: 

是否申請其他校內獎學金 □否、□有(佛光獎學金/社團之光獎學金/服務學習獎學金) 

生活輔導組 單位主管 一級主管 

   

◎依據本校「南華大學學生校內獎學金設置辦法」辦理。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檢附資料請以 A4格式影印，並依順序裝訂，且一律不退件，缺件者視同放棄。 

二、符合其他校內獎學金同學，請擇一、擇優申請。 

三、本獎學金經系務會議初審後，由系上統一送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，彙整提報本審查委員會審核後， 

    獲獎名單公告於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。 

四、繳件期限:於 114年 9月 23日 17:00前繳交資料至系所。 


